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 展覽場地使用申請表 （範例）

填表日期：  100  年  4  月  15  日

	展 覽 名 稱
	王小明油畫個展

	申 請 場 地


	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
	■四樓畫廊□文物陳列室

	
	臺中市立

大墩文化中心
	□大墩藝廊（一～六） □文物陳列室（一、二）

□文英館（文英、主題畫廊）□動力空間(裝置及影音類勾選此項)

	
	臺中市立

港區藝術中心
	□展覽室B □展覽室C □中央畫廊 □掬月廳



	
	臺中市立

屯區藝文中心
	□展覽室A □展覽室B □美學空間

	展場概述
	展場
	坪數
	建議作品類型
	建議展出件數

	
	四樓畫廊
	64坪
	平面作品
	25-40件

	
	文物陳列室
	38坪
	立體作品
	30-45件

	作 品 類 別
	油畫, 約20~50號
	展品件數
	約35件

	上次在本中心展出時間及地點（請務必填寫，如未展出填〝無〞）
	無
	是否符合免審查資格(請填寫符合項目)
	無

	預定展出

之年月份
	 101 年 5 月或 101 年 6 月

	申請人資料
	個    展

申 請 人
	王小明
	出生年月： 50 年 11 月

出 生 地：  臺中市
	身分證號碼：

A123456789

	
	聯展、團體

名稱及申請人
	
	成立時間：  年  月  日
	是否立案：□是   □否

	
	住址（請填郵遞區號）
	（４２０）    臺中市  豐原區  圓環東路  782號

	
	聯絡電話
	住家：04-25230136

公司：04-25260136

行動電話：0912-345678

	
	E-mail
	abcdef123456@yahoo.com.tw

	
	學經歷
	豐原高中美術班、東海大學美術系

53屆美展入選

2006台灣國展入選

95年中縣美展優選

聯展數次

個展一次

	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【正面】

· 本市籍藝術創作者，請附新式

身分證，未附者，歉難收件※
	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【背面】

· 本市籍藝術創作者，請附新式

身分證，未附者，歉難收件※



	

	展覽簡介

	 
	以具象的手法，表現多年旅遊各地的人生經歷。以光影與色彩的交錯，忠實記錄美好的時刻。
	

	備註：

1. 簡介內容約150字內（含標點）請以正楷書寫，作為每月文宣印刷用。

2. 說明展覽內容、特色、創作理念……等。

3.請附簡介印刷用展出作品彩色相片4×6 一張（浮貼於本表）。

	附件清單：（請依申請需求檢附下列資料並裝訂成冊）

1.展覽文宣印刷用展出作品彩色相片4×6              ○○○ 張

2.本市籍申請者身分證影本（正反面）               ○○○ 份

3.免審查資格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 件

4.展出作品6×8彩色相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 張

5.作品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 冊

6.聯展、團體參展者名冊（含姓名、戶籍住址、電話） ○○○ 份

7.團體（畫會）成立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 份

□8.裝置作品：提送作品空間模擬草圖之手稿或數位圖檔10張。

□9.影像多媒體：提送展出作品DVD video光碟3~5分鐘簡約版。


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展覽場地申請表附件（作品相片）

	
[image: image1.wmf] 


每張表格黏貼一張照片，請勿重疊黏貼

（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或影印。）


1. 創作者：    王小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題名：      晴空午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媒材：      油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規格：       50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年代：       2010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※作品相片請標示方向，本表請自行複印使用，並依序裝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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